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4月18日
府行救字第1030075690號
訴願人：錢00       址：南投縣鹿谷鄉00村00路00號
代理人：錢00       址：南投縣鹿谷鄉00村00路00號
訴願人因地籍圖重測事件，不服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103年1月3日竹地二字第1030000044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土地法第46條之2規定：「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左列順序逕行施測：一、鄰地界址。二、現使用人之指界。三、參照舊地籍圖。四、地方習慣。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址爭議時，準用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第46條之3規定：「重新實施地籍測量之結果，應予公告，其期間為三十日。土地所有權人認為前項測量結果有錯誤，除未依前條之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外，得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地政機關繳納複丈費，聲請複丈。經複丈者，不得再聲請複丈。逾公告期間未經聲請複丈，或複丈結果無誤或經更正者，地政機關應即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第59條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在前條公告期間內，如有異議，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以書面提出，並應附具證明文件。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二、緣訴願人所有坐落南投縣鹿谷鄉00段00小段00地號土地，因本府辦理102年度南投縣鹿谷鄉地籍圖重測，與相毗鄰土地（同段253、254-2地號）所有權人發生界址爭議，經本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協議不成立，本府遂以102年10月21日府地測字第1020208158號函檢附上開調處紀錄影本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所有權人未於收受調處結果後15日內向法院起訴，本府遂依調處結果以102年11月22日府地測字第10202312301號公告土地地籍圖重測成果（公告期間：102年11月29日至102年12月30日），訴願人於102年12月11日向竹山地政事務所申請異議複丈，經竹山地政事務所派員於102年12月27日實地複丈結果並無錯誤，乃以103年1月3竹地二字第1030000044號函檢附異議複丈結果通知書予訴願人，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案經竹山地政事務所檢卷答辯到府。
三、本件訴願意旨略謂：請將原處分撤銷，並請依日本地籍圖之圖根（編號60及377）確實測量地號219-13及253及254-2之中間界址點以符合日本時代之正確地籍圖界址以減少土地界址之爭議，以確保所有權人權益。
四、查系爭土地經實施重測並公告重測結果，訴願人於公告期間依土地法第46條之3規定聲請複丈，業經竹山地政事務所實施複丈結果無誤以103年1月3竹地二字第1030000044號函檢附異議複丈結果通知書予訴願人，於法有據，本案訴願人係因界址爭議不服異議複丈結果，參酌司法院釋字第374號解釋意旨：「依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故縱令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毫無爭議，地政機關依照規定，已依其共同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則於測量結果公告期間內即令土地所有權人以指界錯誤為由，提出異議，測量結果於該公告期間屆滿後即行確定，地政機關應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惟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法院應就兩造之爭執，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認定，不得以原先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由，為其敗訴之判決。」可見訴願人因界址爭議不服重測結果，觀諸土地法第46條之2第2項及第59條第2項規定，涉及不動產所有權之爭議屬民事訴訟範圍，非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上開規定及大法官會議解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應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李 宏 裕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3年4月18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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